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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田寮區衛生所性騷擾事件申訴書（紀錄） 

（有法定代理人、委任代理人者，請另填背面法定代理人、委任代理人資料表） 

申

訴

人

資

料 

姓名  性別 

□男  

□女 

□其他： 

出生年月日   年   月   日 

身分證明文

件編號(身分

證號或護照

號碼) 

 
聯絡

電話 
 

服務機關

(單位) 
 職稱  

身分別 
□公務人員□教育人員□軍職人員 □聘僱人員□工友（含技工、駕駛） □約

用人員 □其他：___________ 

身心障礙別 □身心障礙者 □非身心障礙者 

與被申訴人

關係 

1、□同事業單位 □不同事業單位（共同作業） □不同事業單位（業務往來） 

2、□權勢（最高負責人與職員／上司與下屬）□非權勢 

國籍別 
□本國籍（一般） □本國籍（原住民） □本國籍（新住民，經歸化程序取得

臺灣身分證者）□外國籍（非本國籍） 

住（居）所      
縣

市  村

里     路    
段

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

公文送達 

(寄送)地址 

□同住居所地址□另列如下（請勿填寫郵政信箱） 

縣

市  村

里     路    
段

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

申

訴

事

實

內

容 

被申訴人姓名    □不詳 

被申訴人服

務機關或單

位 

□機關(單位):     職稱：  聯絡電話： 

□無 

□不詳 

身分別 
□公務人員□教育人員□軍職人員 □聘僱人員□工友（含技工、駕駛） □約

用人員 □其他：___________ 

職務別 □機關首長 □主管 □非主管 

事件發生時間    年   月   日  
□上午

□下午    時    分 

事件知悉時間 

□同事件發生時間□另列如下 

   年   月   日  
□上午

□下午    時    分 

事件發生地點 □辦公場所 □非辦公場所：________ 

事件發生過程 
 
 

相

關

證

據 

附件 1： 

附件 2： 

（無者免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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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訴人（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）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申訴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以上紀錄經經當場向申訴人朗讀或交付閱覽，申訴人認為無誤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人簽名或蓋章: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------------處理情形摘要（以下申訴人免填，由接獲申訴單位自填）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初

次

接

獲

單

位 

單 位 名 稱  本 案 案 號  

職 稱  
承 辦 人  

單 位 主 管  

處

理

或

移

送

流

程

摘

要 

接獲申訴時間及方式 

  年  月  日 上午/下午  時  分 

□當場申訴    □電話申訴    □書面資料申訴   □有  □無提供佐證資料 

□屬重大性騷擾事件，如涉及性侵害等，需通報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

該性騷擾事件適用□性別平等工作法相關規定□性騷擾防治法相關規定 

□有  □無  需要隔離雙方之工作場所空間，並進行後續工作調整 

處理摘要 

□受理單位受理性騷擾申訴後即開始進行調查   □因資料不齊，已通知書面補正 

性騷擾相對人不明，是否需要協助申訴人至警局報案 

□有需要協助   □暫不考慮至警局報案 

備註：1.本申訴書填寫完畢後，「初次接獲單位」應影印 1 份予申訴人留存；事實發生過程及相關證據如不敷書寫， 

        請另自行以紙張書寫。 

2.本處應於接獲申訴或移送到達之日起 7 日內開始調查，並應於 2 個月內調查完成；必要時，得延長 1 個月，

並應通知當事人。 

3.本申訴書（紀錄）所載當事人相關資料，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，應予保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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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背面） 

法定代理人資料表（無者免填）  

法

定

代

理

人

資

料 

姓 名  性別 
□男  
□女 
□其他： 

出生年月日   年   月   日（  歲） 

身分證明 
文件編號 

 聯絡電話  

住（居）所      
縣

市  村

里     路    
段

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

職業 
□學生□服務業□專門職業□農林漁牧□工礦業□商業□公教軍警□家庭管理 

□退休□無工作□其他：      □不詳 

 

委任代理人資料表（無者免填）  

委

任

代

理

人

資

料 

姓名  性別 
□男  
□女 
□其他： 

出生年月日   年   月   日（  歲） 

身分證明 
文件編號 

 聯絡電話  

住（居）所      
縣

市  村

里     路    
段

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

職業 
□學生□服務業□專門職業□農林漁牧□工礦業□商業□公教軍警□家庭管理 

□退休□無工作□其他：      □不詳 

＊檢附委任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【後頁尚有被害人權益說明，並請詳閱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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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平等工作法之性騷擾事件被害人權益說明 
一、 申訴提起： 

（一）被害人為機關公務人員（指公務人員保障法第3條及第102條所

定人員）者  

  １、得向服務機關提起申訴。  

  ２、行為人為機關首長時，應向上級機關申訴。  

  ３、對受理申訴機關所為性騷擾成立或不成立之決定，得依公務人

員保障法規定提起復審。  

（二）被害人為機關內非屬公務人員之受僱者  

  １、得向服務機關提起申訴。  

  ２、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32條之1規定，被申訴人屬機關首長等最高 

負責人、機關未處理或不服被申訴人之機關所為調查或懲戒結

果者，得於下列申訴期限內，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：  

  （1）被申訴人非具權勢地位：自知悉性騷擾時起，逾 2 年提起者，

不予受理；自該行為終了時起，逾 5年者，亦同。  

  （2）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：自知悉性騷擾時起，逾 3年提起者，不

予受理；自該行為終了時起，逾 7年者，亦同。  

  （3）性騷擾發生時，申訴人為未成年，得於成年之日起3年內申訴。 

但依上開規定有較長之申訴期限者，從其規定。  

  （4）被申訴人為機關首長，申訴人得於離職之日起1年內申訴。但自

該行為終了時起，逾10年者，不予受理。  

二、刑事告訴：性騷擾事件涉及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（意圖性騷擾，

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、擁抱或觸摸其臀部、胸部或其他身體隱

私處之行為）之罪者，須告訴乃論，被害人可依刑事訴訟法第

237條規定於6個月內提起告訴，警察機關應依被害人意願進行調

查移送司法機關。  

三、民事賠償：得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7條至第30條等相關規定，向

雇主（服務機關）、行為人請求損害賠償。  

四、申訴調查期間：受理申訴機關應自接獲申訴之翌日起2個月內作

成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定，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被申訴人；必

要時，得延長1個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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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被害人保護扶助：機關知悉性騷擾之情形，應視被害人身心狀

況，提供或轉介諮詢、醫療或心理諮商處理、社會福利資源及其

他必要之服務。 

本權益告知書係為向被害人說明其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

徑，非取代性騷擾申訴書，被害人有意願提起申訴，請另填寫申訴

書。機關於接獲申訴書需依規定通知地方主管機關並依限完成調

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告知人： （請本人簽名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（民國）   年   月   日  
 


